安文政复决〔2025〕18号
申请人：陈某某
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陈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4年12月25日作出的文市监依申复〔2024〕1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于2025年2月13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案件受理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不予公开的部分，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程序违法。被申请人应当针对本案进行合法性证据举证，证明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了对应法定职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三条行政复议证据包括：（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电子数据；（五）证人证言；（六）当事人的陈述；（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现场笔录。以上证据经行政复议机构审查属实，才能作为认定行政复议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四十四条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负有举证责任。第四十六条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收集证据；自行收集的证据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的依据。

据此被申请人应当充分举证，履行了针对投诉事项的受理并告知的义务。针对通过书面告知应当举证邮寄的内容为书面投诉受理决定材料的证据和申请人签收的签收记录相关证据。电话告知的应当举证相关与申请人的通话记录的视听资料，通话内容应当明确针对投诉事项进行决定受理并在电话内容中进行告知。针对短信方式告知应当举证其短信送达的相关发送，接收记录的证据证明申请人收到对应的告知内容。

复议机关应当对其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针对被申请人在复议期间收集制作证据不予采纳支持，针对在法定期限内无相关证据证明履行了相关法定职责事项应当依法进行处理。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回复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依据错误，主要证据不足，请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

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文市监依申复〔2024〕1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被申请人称，一、陈某某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情况。2024年12月10日，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申请人陈某某邮寄的《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的内容为：1.你局处理举报的行政执法流程信息（如执法流程图或者流程指南）。2.该项举报事项对应的执法事项名称、受理机构、受理条件、办理期限。

二、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受理及回复情况。2024年12月25日，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进行答复，答复内容为：（一）不予公开情况。您申请公开的“2、该项举报事项对应的执法事项名称、受理机构、受理条件、办理期限。”未明确哪项举报事项，申请内容不明确，请您补正具体举报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答复期限自行政机关收到补正的申请之日起计算。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行政机关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请您在收到补正的7个工作日予以补正，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二）依申请公开情况。您申请公开的“贵局处理举报的行政执法流程信息”已在文峰区政府网公开，公示网址：https://www.wfqzf.gov.cn/sitesources/wfqrmzf/page-pc/zdlyxxgk/qzqd/artic1e355b84df30544359b03e365283e09bb1.html，请自行查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如不服本答复书，可以自收到本答复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答复书之目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依据相关条例情况。申请人陈某某申请公开的“该项举报事项对应的执法事项名称、受理机构、受理条件、办理期限”未明确哪项举报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条，已告知申请人在收到补正的7个工作日予以补正，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

申请人陈某某申请公开的“贵局处理举报的行政执法流程信息”已进行公开。

综上所述，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请求驳回陈某某行政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1.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邮政回执。
经查，2024年12月10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陈某某邮寄的《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的内容为：1.你局处理举报的行政执法流程信息（如执法流程图或者流程指南）。2.申请人对万达嘉华酒店品珍中餐厅投诉举报事项对应的执法事项名称、受理机构、受理条件、办理期限。2024年12月25日，被申请人作出文市监依申复〔2024〕1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邮寄送达，被申请人在此答复书中载明需要申请人在收到后7日内补正具体举报内容。申请人不服，于2025年2月13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本案中，申请人申请公开“对万达嘉华酒店品珍中餐厅投诉举报事项对应的执法事项名称、受理机构、受理条件、办理期限。”信息，被申请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为由要求申请人对申请内容予以补正，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行政机关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但被申请人未提交告知申请人申请内容不明确需要补正及补正期限的证据材料，没有证据证明履行了告知义务，程序不当。

经集体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文市监依申复〔2024〕1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不予公开部分的答复，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的该项内容依法重新作出处理。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5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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